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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工作简况  

1.1 任务来源 

根据 2014 年 8 月交科技发[2014]159 号文“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4

年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”的附件中“2014 年制、修订交通行业标准

项目计划表”，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主持承担本标准的制定工

作（计划编号: JT 2014-124）。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交通运输部公路科

学研究院、中路高科（北京）公路技术有限公司、张家口市交通质量安全

管理处、山东大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天路业科技有限公司、北

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。  

1.2 主要工作过程 

2014 年 10 月～2015 年 12 月，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收集资料，完成调

研和研究等工作；  

2016 年 1 月～2016 年 9 月，完善标准内容，整理调研结果，经过开

会专家讨论完善标准的征求意见稿。  

2016 年 10 月～2016 年 12 月，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邀请行业内专

家学者、生产单位及使用单位等广泛征求意见，根据意见汇总和处理情

况，完成标准送审稿。  

2016 年 12 月，根据审查会要求，最终形成报批稿上报。  

1.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见下表 1：  

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 

序号  参加单位  起草人  主要工作  

1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

学研究院  
张海燕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及试验验证等。  

2 中路高科（北京）

公路技术有限公司  曹东伟  
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的收集，编制

调研和试验验证方案并实施，负责标准起

草和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。  

3 中路高科（北京）

公路技术有限公司  
卜冠军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及试验验证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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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中路高科（北京）

公路技术有限公司  
夏磊  参与方案确定，、参与标准编写、关键技

术指标的试验验证等。  

5 张家口市交通质量

安全管理处  
侯琳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、参与标准编写及

试验验证等。  

6 山东大山路桥工程

有限公司  
李晨光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、参与标准编写及

试验验证等。  

7 山东大山路桥工程

有限公司 
陈际江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、参与标准编写

及试验验证等。  

8 北京中天路业科技

有限公司 
李廷刚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、参与标准编写及

试验验证等。  

9 北京路翔技术发展

有限公司  

 

徐良  参加方案确定、参与调研、参与标准编写及

试验验证等。  

 

2 标准编写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 

2.1 标准编写原则 

2.1.1SBS 改性沥青加工设备现状  

SBS 改性沥青加工设备是生产 SBS 改性沥青的关键设备，设备性能及

生产效果影响 SBS 产品的质量和路用性能，然而行业里长期以来没有相

应的行业标准来规范其生产要求，很多生产设备难以满足 SBS 改性沥青

加工要求，迫切需要行业标准并进行编制。行业标准《公路工程  SBS 改

性沥青加工设备技术要求》的制定，为 SBS 改性沥青加工设备的生产和使

用提供依据，将为工程建设质量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。  

2.1.2 标准的编制目的和意义  

为了防止质量低劣及不符合公路工程领域需求的 SBS 改性沥青加工

设备进入市场，进一步保证 SBS 改性沥青的生产质量，必须要制定 SBS

改性沥青加工设备的行业标准以规范 SBS 改性沥青加工设备的制造工

业。鉴于以上情况，有必要在交通行业内编写完整的 SBS 改性沥青加工

设备的行业标准，为加工设备的制造及使用提供有效的技术保证。  

2.1.3 标准的编写原则  

1）原则性：标准的格式严格按照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

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的规定进行。  

2）适应性：标准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，便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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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，宜于应用。  

3）先进性：参照国外先进标准，有利于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，对国

内生产企业及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 

标准的编写要有利于该行业领域的整体发展，适应我国交通建设的

需要。在技术上考虑到交通行业的特殊要求和国内生产企业的总体水平

的基础上，尽量向国际标准或先进国家的标准借鉴学习。  

2.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
标准的具体内容有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设备结构、

分类和型号、技术要求。现对关键内容进行说明。 

2.1 技术要求 

2.1.2 加热升温单元 

换热器能快速提升基质沥青的温度，减少长时间加热对基质沥青的老

化，确保沥青原料品质。 

经调研目前生产改性沥青的公司使用的换热器，基质沥青在其中的停

留时间都在 2-4min，因此规定基质沥青在换热器中的停留时间小于 5min；

基质沥青升温幅度都可以达到 40℃以上。 

2.1.3 预混单元 

经调研市场上的改性沥青设备预混罐搅拌器转速在 60-500r/min 范围

内，罐容在 100-30000L 范围内，温度测量采用双金属温度计或 Pt100，因

此规定预混罐的搅拌器转速大于 60r/min，罐容大于 100L。 

2.1.4 分散剪切单元 

2.1.4.1 经调研不同厂家胶体磨参数见表 2。 

表 2 不同厂家胶体磨参数 

项 目 道维斯 山 东 大 ENH 湖 北 安 VSS 

磨间隙 0.15-3m 0.2-3mm 0.2-3mm 0-5mm 0.2-4mm 

转速 3000 转 3000 转 3000 转 3000 转/ 3000 转

材质 17-4 不 镍 铬 合 SS316 高 强 度 SS329

加热方 夹 套 式 电加热 电加热 电加热 夹 套 式

工作腔 ≥250℃ ≥250℃ ≥250℃ ≥250℃ ≥250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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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腔耐压 ≥0.6MPa ≥ ≥ ≥0.6MPa ≥
胶体磨的钢材质量不过关直接导致剪切 SBS 改性剂的效果很差，甚至

不能生产高含量 SBS 改性剂产品，因此要求胶体磨材料必须使用高强度、

耐高温、耐磨合金钢。 

经调研胶体磨的最佳生产间隙为 1-1.5mm。磨间隙小于 0.5mm 时，胶

体磨生产能力下降较多；磨间隙大于 1.5mm 时，剪切 SBS 改性剂效果变差。 

经调研当胶体磨转速小于 2500 转/分时，剪切 SBS 改性剂的效果变差；

当 SBS 改性剂通过胶体磨后直径小于 0.1mm 的改性剂数小于 80%时，说明

胶体磨的剪切效果差，延长生产时间，影响装置产量。 

2.1.4.2 经调研目前市场上有北京路翔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高速剪

切机用于生产 SBS 改性沥青，高速剪切机参数见表 3。 

表 3 高速剪切机参数 

项  目 单 位 参   数 

剪切片间隙 mm 0.5-1 

转    速 r/min ≥400 

材    质 - 高强度、耐高温、耐磨合金钢 

加热方式 - 电加热 

工作腔耐温 ℃ ≥250 

工作腔耐压 MPa ≥0.8 

剪切能力 - 
SBS改性剂一次通过高速剪切机后直径小

于0.1mm的改性剂数大于80%。 

2.1.5 计量单元 

基质沥青、SBS 改性剂、液体添加剂和固体添加剂数量的准确计量能

够确保各生产原料添加比例准确，消除因原料比例变化影响产品质量。 

⑴计量基质沥青通常采用质量流量计、称重或依据罐容表计算方式，

经市场调研采用称重系统和罐容表计算的方式最多，而且计量精度可以达

到±0.5%的要求。 

⑵经调研计量 SBS 改性剂采用最多的方法是计标准包装袋数，而且可

以做到±0.3%精度要求。 

⑶经调研计量液体添加剂采用质量流量计或椭圆流量计的最多，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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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精度可以达到±0.5%的要求。 

⑷经调研计量固体添加剂通常使用精度大于 0.1kg 的电子秤，可以做

到±0.2kg 的计量要求。 

⑸经调研通常采用罐容表计算的方法计量发育罐产品总量，目前生产

改性沥青的公司大都使用压力式液位计或雷达液位计，测量精度可以达到

±5mm。 

2.1.6 发育单元 

根据调研和实际生产发育罐的搅拌速度在 65-1500r/min，因此规定发

育罐搅拌器转速大于 60r/min；温度测量采用双金属温度计或 Pt100，可

以做到±3℃精度要求。 

2.1.7 温度测量 

各罐体有测温仪器能够确保在每个生产阶段温度准确无误，消除因温

度过高导致沥青老化和改性剂分解，温度过低导致改性剂溶胀效果差。 

经调研目前生产改性沥青的公司各罐体通常采用双金属温度计或

Pt100。 

2.4.8 添加剂单元 

经调研和室内试验，稳定剂添加速度太快易造成稳定剂沉淀和产品局

部交联现象；速度太慢延长生产时间，增加能耗。 

经调研目前生产改性沥青的公司稳定剂添加装置大多数采用螺旋输

送器或人工添加，但人工加料速度不可控制；采用螺旋输送装置一般加料

速度在 3-8kg/min 左右，因此建议采用螺旋输送装置进行加料，螺旋输送

装置的输送能力在 2-10kg/min 可调为宜。 

2.4.9 工位噪音 

经检测不同厂家的生产设备噪音在 75-83 dB(A)，因此确定该行业标

准规定设备噪音小于 85 dB(A)。 

3 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

《公路工程 SBS 改性沥青加工设备技术要求》行业标准的编制，确保

了 SBS 改性沥青生产设备的生产技术参数一致，主要组成结构相同，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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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由于生产设备原因引起的改性沥青产品质量问题，给生产企业和施工单

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，提高公路建设质量。 

4 标准的先进程度 

本标准在国内交通行业标准中首次编制，属于先进性标准。 

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规定，不属于强制性标准。 

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标准制订中，对一些重大意见分歧采取研讨和试验验证等方式加以解

决，体现了科学化、民主化和行业化的工作特点。目前本标准征求意见稿

无遗留的重大意见分歧。 

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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